
 

  

主 旨：台積電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CD)、⻑榮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CZ)、鴻海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H)、 

聯發科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V)及緯創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X)等 5 檔股票選擇權加掛週契約， 

自 114 年 12 月 8 日起實施 

說  明： 

⼀、 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14 年 11 月 6 日金管證期字第 1140362383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 因應加掛股票選擇權週到期契約，爰修正「股票選擇權契約」交易規則與規格，自 114 年 12 月

8 日起實施。 

三、 加掛週契約之 5 檔股票選擇權為台積電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CD)、⻑榮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CZ)、鴻

海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H)、聯發科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V)及緯創選擇權(契約代號：DX)。  

四、 114 年 12 月 8 日加掛 12 月 10 日到期之股票選擇權週契約，12 月 10 日將加掛 12 月 24 日到期

之週契約。 

修正後 修正前 

到期契約 

■ 月到期契約 

1.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2 個月份(近月契約)，另加

上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中 1 個接續的季

月(季月契約)，總共有 3 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

交易 

2. 新到期月份契約之交易開始日，為到期月份契

約最後交易⽇之次⼀營業⽇ 

■ 週到期契約(週契約)得於星期三加掛以當日為交

易開始日且以次二週之星期三為最後交易日之

週契約。但不掛牌與各月份契約相同最後交易

日者 

到期月份 

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2 個月份，另加上 3 月、6 

月、9 月、12 月中 1 個接續的季月，總共有 3 

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交易 

履約價格間距 

履約價格 週及近

月間距 

季月間

距 

2 元以上，未滿 10 元 0.2 元 0.4 元 

10 元以上，未滿 26 元� 0.5 元 1 元 

26 元以上，未滿 50 元 1 元 2 元 

50 元以上，未滿 100 元 2.5 元 5 元 

100 元以上，未滿 260 元 5 元 10 元 

260 元以上，未滿 1000 元 10 元 20 元 

1000 元以，未滿 2000 元 20 元 100 元 

2000 元以上 50 元 

 

履約價格間距 

履約價格 週及近

月間距 

季月間

距 

2 元以上，未滿 10 元 0.2 元 0.4 元 

10 元以上，未滿 25 元� 0.5 元 1 元 

25 元以上，未滿 50 元 1 元 2 元 

50 元以上，未滿 100 元 2.5 元 5 元 

100 元以上，未滿 250 元 5 元 10 元 

250 元以上，未滿 1000 元  10 元 20 元 

1000 元以上 50 元 1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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